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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文件

青 岛 市 财 政 局
青人口发〔2011〕65号

——————————————————————

关于印发《青岛市市级人口和计划生育
公益金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

各区市人口计生局、财政局：

根据工作需要，对 2006年印发的《青岛市市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公

益金管理使用办法》进行了修改。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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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市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金
管理使用办法

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

省委、省政府《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有关规定，为加强青岛市市级人口和计

划生育公益金（以下简称“公益金”）的管理使用，制定本办法。

一、资金的管理机构和资金来源
公益金是由青岛市人民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救助遇有特殊困难的

计划生育家庭和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公益性资金。成立青岛市市

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金管理办公室（简称市公益金办公室），设在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公益金募集和管理使用的日常工作，

研究确定具体救助对象和救助数额等。市公益金办公室的成员由市财

政局、市人口计生委、市计划生育协会有关人员共同组成（名单附后）。

资金的主要来源是：

（一）政府拨款。市财政根据经济发展、救助需要和上年度经费

结余等情况，每年划拨公益金专项资金，保证救助的基本需求。

（二）民间捐资和社会募捐。采取多种形式积极组织发动、动员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热爱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社会各界奉献爱

心，自愿捐资，作为救助资金的重要补充。

（三）国际捐赠。国外友好组织和爱国侨胞个人捐助。

二、资金的管理使用原则
（一）突出重点，量入为出。根据募集到的资金数量，突出重点人

群和重点项目，并充分考虑救助对象的具体情况，确定救助的范围和

标准。

（二）严格把关，专款专用。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严格控制公

益金资金的使用，切实保证资金全部用于计划生育困难家庭、未成年

独生子女（包括在校全日制大中专学生）死亡家庭和因公发生重大意

外伤残的村级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救助。

（三）统一标准，公开透明。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范围、标准和程

序，逐级审核，公开公示，保证救助的公正性和一致性。

（四）特事特办，人文关怀。在坚持救助标准和程序的前提下，

对重大紧急情况，实行“特事特办”，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人文关怀。

三、资金的使用范围和标准
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金资金救助的范围和标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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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妻一方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且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的独生子女家庭，其未成年独生子女（包括在校全日制大中专学生）

死亡、重大伤残或患有重大疾病（尿毒症、癌症、重症肝炎及并发症

等）的，给予其家庭 2000元—20000元的一次性救助。

（二）夫妻一方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其未成年独生子女（包

括在校全日制大中专学生）死亡的，给予其家庭 3000元的一次性救助。

（三）村（居）计生主任任职期间因公发生重大意外伤残的，给

予 2000元—20000元的一次性救助。

（四）经市公益金办公室研究确定的其他特殊情况。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救助：

（一）因打架斗殴、交通肇事、吸毒、自杀、自残、酗酒等引起

死亡或者伤残的；

（二）不能提供有效证据或有效原始证明的；

（三）其他不属于救助范围的。

四、资金的使用程序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或村（居）

民委员会，得知本单位或本村（居）出现属于救助范围的拟救助对象

信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主动调查掌握情况，协助拟救助对象填写《青

岛市市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金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并在

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连同以下证明材料，上报所在地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生办。

1、医院诊断证明和病史资料；

2、属于救助独生子女困难家庭的，需提供《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或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

3、死亡证明；

4、属于救助村（居）计生主任的，需提供村（居）计生主任聘任

书。

（二）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在收到村（居）或单位

上报的申请表和证明材料后，应立即安排 2名以上工作人员到拟救助

对象家中或医院进行探望，并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情况属实的，在

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连同相应证明材料，上报区市人口

计生局。

（三）区市人口计生局自收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生办

的材料之日起 2日内进行调查、复核，在申请表上签署复查意见并加

盖公章后，连同有关材料上报市公益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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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公益金办公室自收到区市人口计生局上报的复查材料之

日起 2日内，研究确定是否予以救助及救助的具体数额。经研究同意

救助的，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录入微机，安排 2名工作

人员将救助金直接送到救助对象手中，并填写《签收回执》。经研究

不予救助的，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救助的理由，并填写《告知回执》。

（五）重大紧急情况的救助，可由市公益金办公室直接派人到救

助对象家中或医院进行探望、核实。属于资金使用范围的，报请市财

政局及市人口计生委领导同意，当场进行救助，事后补办相应手续。

六、资金的管理和监督
市公益金办公室要严格按照本办法确定的资金使用范围、标准和

程序，认真做好资金的募捐筹集、救助对象的资格确认、救助数额的

确定、信息数据的汇总分析、资料档案的管理等工作，确保救助的公

正统一。要按照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单独设帐，单独核算，安排专

人负责资金的日常管理，定期公示公益金收支和日常管理使用情况，

确保专款专用。市人口计生委要加强对公益金办公室工作的经常性指

导和监督管理。市财政局要及时划拨资金，定期对公益金的管理和使

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发现虚报、冒领等欺骗行为和贪污、挪用、

克扣、挤占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附：青岛市市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金管理办公室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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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岛市市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金
管理办公室成员名单

办公室主任：

孙敬友 市人口计生委党组成员 市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

副主任：

安郁胜 市监察局派驻第二监察室副主任

林兆乐 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

杜维平 市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

成 员：

沈继红 市财政局教科文处处长

于永志 市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处处长

于学江 市人口计生委办公室主任

刘寿芳 市计划生育协会综合部部长

王茂书 市计划生育协会会计

主题词：公益金 管理 使用办法 通知

主 送：各区、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财政局

青岛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1 年 7 月 30 日印


